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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  13530878985

产品详情

新离婚，房产分割归属一览表结婚买房，在大多数人看来是豆浆配油条般，固定搭配着。结婚买房的方
式很多种，有婚前就买好的房、有结婚后夫妻双方共同买的房、还有父母出资买的房⋯⋯这些情形，亭
林镇离婚财产，怎么认定房子的归属？离婚，又怎么分割这房子呢？

婚前买房

婚后买房

父母出资买房

离婚判*时对房产不予处理的情况

房子分割的6种特殊情况

一、小产权房分割

对于已被认定为违*建筑的小产权房，不予处理；但违*建筑已经行政程序合法化的，可以对其所有权归
属做出处理。

对于虽未经行政准建，但长期存在且未受到行政处罚的房屋，可以对其使用做出处理。在处理使用时，*
应向当事人释明变更相关*讼请求。在处理相关房屋的使用归属时，能分割的进行分割，不能分割的可采
用协商、竞价、询价等方式进行适当补偿。

在涉小产权房分割案件中，应在*决论理部分中明确使用处理的*决内容不代表对小产权房合法性的认定
，不能以此对抗行政处罚、不能作为产权归属证明或拆迁依据等。

二、公房承租权的分割



离婚案件中涉及到公房承租权处理，属于直管公房的，可在*决中明确承租权以及承租关系的变更。

属于自管公房的，夫妻只有一方在产权单位工作，一般应把承租权确定在产权单位工作的人名下，另一
方获得补偿；但经产权单位同意的，可以确定由另一方承租或共同承租。

三、经济适用房、两*房的分割

限售期内的经济适用房、两*房在离婚诉*中可以酌情进行分割。

经济适用房、两*房由一方在婚前申请，离婚财产，以个人财产支付房屋价款，婚后取得房产证的，应认
定为一方个人财产；婚后以夫妻双方名义申请，以夫妻共同财产支付房屋价款，离婚后取得房产证的，
应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

 次数用完API KEY 超过次数限制

诉争房产无产权证书的，离婚时如何分割

【裁判要点】

离婚时未分割的财产，当事人申请分割符合法律规定，*院依法予以分割。关于房产，因无产权证书，*
院只确定使用权，根据实际情况，本着有利于生产、生活及适当照顾女方的原则酌情处理。

【观点】

在当事人双方对争议的房屋均不享有所有权的情况下，只享有占有、使用该房屋的权利，但没有处分权
故对当事人双方就房屋所有权提出的*讼请求是不能支持的。《婚姻法解释（二）》第21条对此明确规定
：“离婚时双方对尚未取得所有权或者尚未取得完全所有权的房屋有争议且协商不成的，人民*院不宜*
决房屋所有权的归属，应当根据实际**决由当事人使用。” 次数用完API KEY 超过次数限制

婚后一方父母为子女购房出资，未明确表示赠与一方的，应认定为对夫妻双方的赠与

【裁判要点】

结婚后，父母为双方购置房屋出资的，该出资应当认定为对夫妻双方的赠与，离婚财产分配，父母明确
表示赠与一方的除外。但父母在子女离婚时才表明赠与自己子女一方的，不予支持。另外，父母只是对
子女的购房行为提供了部分资金，无法享有该房屋的产权，其并无对房屋赠与的条件。因此，不能通过
房产登记在自己子女名下而推定出系赠与自己子女一方。

【观点】

根据我国《婚姻法》确立的夫妻婚后所得共同制，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除个人特有财产和夫妻另有约
定外，夫妻双方或者一方所得的财产，均归夫妻共同所有。可见，离婚的财产，对夫妻共同所有财产的
认定应当以婚姻关系存在为前提。

通常情况下，当事人双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无论一方或者双方父母为当事人双方购置房屋的出资，
除父母明确表示该出资是赠与自己子女购置房屋款项的情况之外，根据法定夫妻共同财产制的原则规定
，都应认定为夫妻共有财产。 次数用完API KEY 超过次数限制

亭林镇离婚财产-离婚的财产-特顾律师(诚信商家)由深圳市特顾法务服务中心提供。深圳市特顾法务服务
中心（www.tegulaw.com）位于深圳市罗湖区迎春路海外联谊大厦2119。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拼博和发展



，目前特顾律师在法律服务中享有良好的声誉。特顾律师取得商盟认证，我们的服务和管理水平也达到
了一个新的高度。特顾律师全体员工愿与各界有识之士共同发展，共创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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